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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回头看”督办问题整改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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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颍阳
镇郝岭村400
米东北角登
封市金博农
药化工有限
公司，废水通
过渗坑渗入
地下，造成地
下水污染，废
气难闻，污染
周边农作物。

郑州高新区
化工路与碧
桃路交叉口
东南角，将要
建年产十万
吨润滑油厂
（中国石化郑
州分公司），4
月份信息已
经公示，目前
处于停建状
态。投诉人
认为该厂存
在环评造假，
在人口密集
区，建设润滑
油厂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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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金博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位
于颖阳镇裴塘村，法人代表：李钢
利，该企业总投资2200万元，占
地面积25468平方米。2007年
10月建厂，2010年 8月投产，办
理有环评手续，扩建项目于2016
年 12月通过郑州市环保局备案。
该企业主要生产除草剂，设计除
草剂年产量4910吨，实际年产量
约1000吨。主要原材料：烟嘧磺
隆、苯磺隆、噻吩磺隆、丁草胺莠
去津、精喹禾灵。生产车间：粉剂
车间一个、悬浮剂车间一个、乳油
车间一个、包装车间一个。生产
工艺：原药—溶剂—助剂—计量
配料—混合搅拌—质量检验—灌
装—封口—装箱—成品。
（一）主要产污工序
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主要包括设备冲洗水、地
坪擦洗水、水幕除尘废水、员工洗
手废水和工作服洗涤废水；
废气：主要为乳油类产品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二甲苯、粉剂类产品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和食堂油烟；
噪声：主要是各类设备生产运行
时产生的机械噪声；
固废：分为一般固废和危险固废，
一般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危险
固废主要包括原料包装袋和包装
桶、破损的产品包装袋和塑料瓶、
废活性炭、废地面收集材料（木
屑、棉纱等）和设备洗涤用的抹
布、生产废水收集池沉淀的污泥。
（二）污染治理措施
生产废水、设备冲洗水、地面擦洗
水、洗手污水排放至生产废水收
集池（建设污水收集池两个，规
格：14.5米 x2.8米 x2米一个、
19.5米 x3米 x3米一个），加石灰
水解、活性炭吸附后部分回用于
生产，剩余的自然蒸发。生活污
水（水池220.5立方米）经SW型
地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用于
厂区洒水抑尘和绿化。雨水收集
池约2352立方米，所有废水不外
排。
灌装废气经集气罩+引风机+活
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排放（两
套废气治理设施），粉剂车间废气
经水幕除尘处理后排放（一套废
气治理设施），食堂油烟采用油烟
净化设备净化处理。
固废处置：一般固废由环卫收集
处理，原料桶由厂家回收，危险固
废收集后暂存，由河南中环信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处理。
噪声防治：经减震、厂房隔音后满
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1类标
准（昼间≤55dB（A）、夜间≤45dB
(A)的要求。
（三）污染物监测情况
河南省烽火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8年 05月 31日对该公司废
气、噪声、废水进行了检测，各项
检测指标均达标。
登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7年 1月 19日出具检测报告，
该厂生活饮用水（该厂院内地下
井水）各项检测指标均符合要求。
2018年 6月 3日，登封市颍阳镇
由分管副镇长带队，登封市攻坚
办督导一组及登封市环境监察大
队颍阳中队执法人员，对登封市
金博农药化工有限公司进行现场
检查。经核查，近期因工人返乡
夏收，该企业处于放假状态。反
映“该企业废水通过渗坑渗入地
下，造成地下水污染，废气难闻，
污染周边农作物”的问题，经调
查，涉及的问题不属实。
1.关于“该企业废水通过渗坑渗
入地下”的问题：在该企业厂区内
外均未发现渗坑，该企业两个生
产废水池均做防渗处理，另外一
个生活污水收集池、一个雨水收
集池，全部没有外排水现象。
2.关于“造成地下水污染”的问
题：登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7年 1月 19日出具检测报告，
该厂生活饮用水（该厂院内地下
井水）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
3.关于“废气难闻”的问题：该企
业灌装废气经集气罩+引风机+
活性炭吸附+15米排气筒排放
（两套废气治理设施），粉剂车间
废气经水幕除尘处理后排放（一
套废气治理设施），食堂采用油烟
净化设备净化处理。河南省烽火
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18年 05
月 31日对该公司废气、噪声、废
水进行了检测，各项检测指标均
达标。
4.关于“污染周边农作物”的问
题：该企业南墙外基本农田种植
的小麦无异常，东侧为一空院、西
侧为乡村道路、北侧草木无异常，
未发现有污染农作物。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郑州分
公司（以下简称润滑油公司）年产
10万吨润滑油、5万吨防冻液搬
迁扩能项目（以下简称润滑油项
目），位于高新区化工路南、碧桃
路东、站北路北，用地性质为二类
工业用地，用地面积为96.312
亩。该项目主要从事润滑油和防
冻液的生产和储运。
润滑油主要生产工艺是将基础
油、添加剂经混合分装后外售，混
合过程不发生化学变化。防冻液
的主要生产工艺是将软化水、乙
二醇、少量的有机或无机盐类等
添加剂进行混合分装，混合过程
不发生化学变化。

处理和
整改情况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
企业监控，防止企业
出现违规违法行为。

2018年 3月份，《中
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
司郑州分公司工业及
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批前公示》
在相关网站公示后，
周边群众对该项目建
设表示较大关切，引
起高新区管委会高度
重视，随即组织相关
单位开展全面调查，
调查期间暂停该项目
一切手续办理。
下一步，高新区有关部
门将会同上级业务部
门和专业机构，继续对
群众关切的相关问题
进行深入调查，及时向
群众进行回复，做好沟
通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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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2014年 10月立项；2014年 11月，
润滑油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工作，2015
年 3月专家组对预评价报告进行评审，2015
年 4月完成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取得批复；
2014年 11月，润滑油公司委托安徽省四维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评工作，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2015年 5月召开专家技术评审
会，专家组认为报告表关于本项目建设的环
境可行性结论可信，2015年 6月完成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并取得市级环保部门批复（郑环
审〔2015〕362号）；2017年 12月，该项目用
地挂牌公示，2018年 2月完成土地摘牌。
（一）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项目用地问题
根据《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豫环
文〔2015〕33号）中工业项目分类清单，无化
学反应过程的专用化学品制造，属于二类工
业项目中的石化化工大类，用地为二类工业
用地，符合相关规划。
2.环评编制有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十六条：“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
管理。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应当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表，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分
析或者专项评价”，该项目属于编制环境影
响报告表范围。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经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
品分析，其生产过程仅为原材料的混合，不
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生化学变化，故环
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专用化学
品制造。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
（SH3039-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
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
应按表2.0.1确定，本表未列出的装置（设
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般不应
小于150米，当小于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中，因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150米。
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
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
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3.环评单位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十九条：“接受委托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提供技术服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审查合格后，颁
发资质证书，接照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
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并对评
价结论负责。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
供技术服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和管理办
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第二十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由
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机构编制”。
该项目委托的安徽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已取得环境保护部颁发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资质证书》，证书编号：国环评乙字第
2l30号，有效期至2018年 6月 30日，评价范
围包括一般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安全评估工作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润滑油及
防冻液不在危险化学品目录内，不属于危险
化学品。该项目工艺属常温常压下的物理
调合过程，无化学反应。
根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36号）的要求，
润滑油公司于 2014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
期间委托具有安全评价甲级资质的河南鑫
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
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月 28日该预
评价报告（报审版）经专家评审，评审意见
为：“《预评价报告》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有
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同意通过
该《预评价报告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
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润滑油产品及其原材料均为高沸点、高分子
量混合物，其开口闪点均在200度以上，燃
点在230度以上，属于粘度高、闪点高、不易
挥发的液体，不属于易燃品。在《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2014）火灾危险分类
中属于丙类（闪点不小于60℃的液体），在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
2008）火灾危险分类中属于丙B类（闪点>
120℃），均属于火灾危险性较低类别。
依据《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
（GB50160-2008）第4.1.9条的要求，存储
上述物质的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
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离应为75米。
经测量，与本项目相邻的中钢集团郑州金属
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厅、中央储
备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均符合相关要求。
储罐组或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
和村庄的防火距离符合相关要求。
（三）控规编制工作
根据高新区规划局目前初步调查和论证
结果，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
地于 2008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
政土﹝2008﹞393 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
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依据当时执行的
《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2010）》，该
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2010年，在《郑州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该区域未
在控制区范围内，未做强制性要求，其用地
性质允许通过其他层级城乡规划做出安
排。在郑州市总规中该区域规划有 220kV
高压走廊，在现有架空高压线完成入地改
造后，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精
神，在该区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明确为
二类工业用地，在化工路南侧绿化带中预
留高压走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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